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本科双学位和辅修专业实施办法（试行） 

北航教字〔2015〕14 号 

为了鼓励我校本科生在完成主修专业修读的同时，拓宽

知识面，完善知识结构，把自己培养成复合型人才，更好地

适应社会需要，学校试行双学位和主辅修制，这是较大面积

施行因材施教的一项重要措施。为使这项措施有效试行，特

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学分及课程设置 

第一条 双学位或辅修专业培养方案由各专业所在学院

制定，具体的课程设置按照培养方案要求执行。 

第二条 学校不再统一设定获得双学位证书、辅修专业

证书的学分线，各专业制定的学分线应在教务处备案。 

第二章 申请及选课 

第三条 凡全日制本科生在保质保量完成其主修专业课

程学习任务的条件下，若学有余力，原则上从其入学第三学

年开始，均可以申请注册修读双学位或辅修第二专业。申请

注册时间为二年级下学期期末之前，随本专业第三年的选课

同时进行。 

第四条 凡申请注册修读双学位或辅修专业的学生，应

填写“双学位或辅修专业注册申请表”，经班主任（或指导

老师）签注推荐意见后，送交双学位或辅修专业所在学院教

务部门。双学位或辅修专业所在学院进行必要的资格审查



 

 

后，应填写“双学位或辅修专业接受通知单”，通知学生是

否接受其为双学位或辅修专业学生，并为接受注册的学生建

立档案。 

第五条 取得双学位或辅修注册资格的学生，可在选课

期根据其所注册的双学位或辅修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

进行选课，并在课程开课单位进行注册。每学期选修的课程

及其数量自定，但要求不对主修专业课程的学习造成冲击或

矛盾，即不得因修读双学位或辅修专业而影响主修专业的学

习。 

第三章 证书及费用 

第六条 学生通过双学位或辅修专业课程的考核后，即

获得相应学分，成绩由开课单位以书面形式通知学生的双学

位或辅修专业注册学院，并记入双学位或辅修成绩册。双学

位和辅修学生的考核与其他学生同等要求，即：不及格仅准

许补考一次，补考不及格需重修。 

第七条 双学位或辅修课程学分不能冲抵其主修专业任

何课程学分。如果主修专业所修课程中，部分课程与学生注

册的双学位或辅修专业课程相同或相近，由双学位或辅修专

业所在学院决定学分是否可以冲抵。 

第八条 学生修完其注册的双学位或辅修专业培养方案

规定的所有课程并经考核合格后，应在其主修专业毕业的同

时，向其双学位或辅修专业所在学院提出双学位或辅修专业

的毕业申请。双学位或辅修专业所在学院进行资格审查后，

将每位学生的成绩单、资格审查材料一并交教务处进行资格



 

 

复审。复审合格后，由教务处授予相应的双学位或辅修专业

证书。 

第九条 双学位及辅修课程按 100 元/学分的标准收取

课程学习费。 

第十条 双学位和辅修课程实施注册制，一经选定某门

课程并注册成功，不得中途退选。 

第四章 其  它 

第十一条 每学期各学院根据其承受能力和条件，公布

其可接受的双学位和辅修人数。 

第十二条 若所开设的双学位和辅修专业注册人数超过

30（含）人，采取单独开班上课的形式，30 人以下采取跟班

上课的形式。 

第十三条 双学位和辅修专业及其课程成绩实行单独管

理模式，双学位和辅修专业的学籍管理在双学位及辅修专业

所在学院。 

第十四条 各学院可根据本办法制定本学院的管理细

则。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5 级学生起试行，由教务处负

责解释。 

 

 


